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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內為試辦「石化工業事業設施系統安全檢查」，近年來已陸續辦理 14 場次教育訓

練，邀請專家來台講解日本高壓氣體保安法及相關法令基準 14 人次，並完成日本保安檢

查(即事業設施系統安全檢查)之相關告示、基準、指針及年度檢查基準等，共 32 種資料之

翻譯。 

為進一步瞭解日本保安檢查實務，本次工作小組派員組團赴日本現場考察，除拜會日

本高壓氣體保安協會，由該協會講解現行日本高壓氣體保安檢查及定期自主檢查制度外，

並分別赴住友化學千葉工場及東燃化學川崎工場，現場考察日本保安檢查制度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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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日本全國總人口約為 1 億 2,600 萬人，國土面積約 37 萬 7,700 平方公里，大約為台灣

面積的十倍大，平原約僅佔 36%，地狹人稠，其中 90%的日本人居住於 10%的日本國土上，

49%以上的人口居住於東京都、大阪府及神奈川縣等地，而以東京都為中心的首都圈人口

即超過了 3,000 萬人，為世界最大的城市群之一，如發生高壓氣體災害，影響程度將遠超

過歐美國家，且日本曾經歷 1965 年秋田石化工業區災害之慘痛經驗，對高壓氣體之管制

極為嚴格，法令之完備可謂世界之冠，其於 2004 年創造高壓氣體「死亡災害為零」之優

越成績，連歐美國家亦自嘆弗如。 

近年來國內為試辦「石化工業事業設施系統安全檢查」，特別組成工作小組，已陸續

辦理 14 場次教育訓練，邀請日本專家 14 人次來台講解日本相關法令基準，並完成日本保

安檢查(即事業設施系統安全檢查)之相關告示、基準、指針及年度檢查基準等共 32 種資料

之翻譯。 

為進一步瞭解日本高壓氣體保安檢查實務，工作小組特別派員組團赴日本現場考察住

友化學千葉工場及東燃化學川崎工場之保安檢查實務，以學習日本高壓氣體保安檢查之優

點，並瞭解現行試辦事宜是否有尚待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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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察過程 

一、 行程、工作內容及團員組成 

日      期 行          程 

9 月 5 日(星期日) 
由桃園機場搭機抵達成田機場，租車前往東

京。 

9 月 6 日(星期一) 

拜會日本高壓氣體保安協會作田穎治會長，

由松木稔久部長講解高壓氣體保安法之保安

檢查及定期自主檢查制度概要。 

9 月 7 日(星期二) 現場考察-住友化學千葉工場。 

9 月 8 日(星期三) 現場考察-東燃化學川崎工場。 

9 月 9 日(星期四) 
考察檢討，並前往政府刊行物中心蒐集勞工

安全衛生法令資料。 

9 月 10 日(星期五) 
由東京搭乘利木津巴士前往成田機場，並搭

機返台。 

 

團員組成： 

編  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領隊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常務理事 林熾昌 

1-1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技正 陳光輝 

1-2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專員 吳銘榮 

1-3 中華壓力容器協會 專員 李旺章 

1-4 中華鍋爐協會 專員 沈銀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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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羅國暉 

1-6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盧信佑 

1-7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林明賢 

2-1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副組長 吳恆昇 

2-2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副廠長 郭柏興 

2-3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副廠長 林大立 

2-4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專員 張永益 

2-5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副課長 曾忠傑 

2-6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 李明龍 

2-7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專員 林明正 

二、 日本高壓氣體保安檢查說明 

(一) 對事業單位之管制 

1. 日本適用高壓氣體保安法之事業，依處理能力之規模區分為 3 種： 

 

 

 

 

 

 

 

(1)第一種製造者：處理能力 100m3/day 以上。 

(2)第二種製造者：處理能力未滿 100m3/day。 

(3)第三種製造者：其他。 

依上述規模與性質選擇適用法令，對第一種製造者採取嚴格管制，其次為

第二種製造者，最後為其他。 

1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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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種製造者之數量及其適用規定： 

日本高壓氣體第一種製造者之數量及適用之規則如下： 

一般則① 液石則② ① 及②適用 石化則 合 計 

5,500 4,000 660 360 10,500 

    第一種製造者之適用規定： 

 

 

 

 

 

 

 

 

3. 第一種製造者製造之許可 

符合下列規定者，應就每一事業所，於各該款所定之日之 20 日前，填具記

載擬製造高壓氣體之種類、供製造之設施位置、構造及設備，以及製造方法

之書面資料，向都道府縣知事申報。 

(1) 從事高壓氣體製造之事業者，事業開始之日。 

(2) 擬使用為冷凍而將氣體加以壓縮或液化從事製造高壓氣體之設備，其一日冷

凍能力在 3 公噸以上者，從事高壓氣體之製造者，製造開始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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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許可之基準(含製造設施之定義) 

 

 

 

 

 

 

 

 

   高壓氣體製造之設施位置、構造及設備符合經濟產業省令規定之技術基準。

都道府縣知事之許可條件（以下之全部要件）： 

(1) 供為製造之設施位置、構造及設備，符合日本經濟產業省令規定之技術基準。 

(2) 製造之方法符合日本經濟產業省令規定之技術基準。 

(3) 高壓氣體之製造不致有礙公共安全之維持及災害之防止。 

5. 完成檢查(包括特定設備設置後之系統安全檢查) 

(1) 受高壓氣體保安法第 5 條第 1 項許可者，於完成製造設施工程時，應受都道

府縣知事之完成檢查，非認符合技術基準前，不得使用。但經 KHK 或指定

完成檢查機關行使之完成檢查，認符合技術基準，並向都道府縣知事申報

者，則不在此限。 

(2) 完成特定變更工程時，應受都道府縣知事行使之完成檢查，非認符合技術基

準時，不得使用。但經 KHK 或指定完成檢查機關行使之完成檢查，認符合

技術基準，並向都道府縣知事申報，於認定完成檢查實施者將檢查紀錄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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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道府縣知事時，不在此限。 

6. 規範之遵守及維持義務 

(1) 第一種製造人對製造設施之位置、構造及設備，應維持符合高壓氣體保安法

第 8 條第 1 款之技術基準。 

(2) 第一種製造人應依第 8 條第 2 款之技術基準從事高壓氣體之製造。 

(3) 都道府縣知事認第一種製造人之製造設施或方法不符合第 8 條第 1 款或第 2

款之技術基準時，得命其加以修理、改造或遷移，以符合該技術基準，或命

其依技術基準從事高壓氣體之製造。 

7. 保安檢查(行政機關為嚴格掌握第一種製造者所實施之年度行政監督檢查，適用

一般則之事業單位為 1 年 1 次，適用冷凍則為 3 年 1 次)。 

(1) 第一種製造者對有高壓氣體爆炸及其他發生災害之虞之製造設施（以下稱

特定設施），應依經濟產業省令之規定，定期受都道府縣知事之保安檢查。

但下列列舉者，不在此限。 

 受 KHK 或指定保安檢查機關行使保安檢查，並向都道府縣知事申報時，

應向都道府縣知事提出 KHK 或指定保安檢查機關之保安檢查受檢申報

書。 

 受經濟產業大臣認定得自行就特定設施實施保安檢查者（簡稱認定保安

檢查實施者），就其受認定之特定設施之檢查紀錄，向都道府縣知事申

報。 

(2) 保安檢查應就特定設施是否符合第 8 條技術基準予以實施。 

(3) KHK 或指定保安檢查機關於行使保安檢查後，應迅即向都道府縣知事報告

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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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方法：開放、作動 

 指定 KHK0850-1~0850-7 為依據。 

 高低溫之厚度測定。 

統計至 2010 年 6 月

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之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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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視、非破壞檢查(依腐蝕等檢查結果判定腐蝕狀況)。 

(5) 保安檢查之實施者： 

 行政機關(都道府縣)。 

 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 

 應就每一事業所由具有可自行實施特定設施相關保安檢查之第一種

製造者申請認定。 

 擬申請認定之特定製造人，應填具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認定申請書

添附次列之書面，經由事業所所在地之轄區經濟產業局長向經濟產

業大臣提出。 

 記載企業概要之文件，包括設立日期、資本額及資本關係、事業

所名稱、從業人員數、主要製品及組織圖 

 記載擬受認定之事業所之概要文件，包括設立日期、從業人員

數、基地面積、每種氣體之處理能力一覽表、設施配置圖、列示

關係企業或協力廠商關係之系統圖，以及主要製品名稱、年生產

額、高壓氣體設備一覽及製造工程圖。 

 說明符合保安檢查認定基準之文件 

 同時申請竣工檢查之認定時，於共通內容範圍內，得免添附該文件。 

 特定設施以連續運轉 2 年以上高壓氣體製造者申請時，應就自行實

施保安檢查之特定設施實施。 

 經濟產業大臣非認申請符合次列各款時，不得予以認定： 

 從事保安檢查之組織符合經濟產業省令之規定者。 

 製作保安檢查方法之規程（保安檢查規程），其保安檢查之方法

符合經濟產業省令規定之方法者。 

 符合經濟產業省令規定之條件，由具有知識經驗者實施特定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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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保安檢查，其人數在經濟產業省令規定之人數以上。 

 申請人應就特定設施相關實施保安檢查之組織及方法，受經濟產業

大臣實施之檢查，但添附 KHK 或領有經濟產業大臣指定者之調查證

者，則不在此限。 

 下列情形者不得受認定： 

 自高壓氣體製造開始之日起未經 2 年者。 

 第一種製造人中，於該事業所發生有高壓氣體引起災害之日起未

經 2 年者 

 違反本法律或依本法律之命令之規定，被處罰金以上之刑罰，於

執行終了，或得免受執行之日起未經 2 年者 

 被取消認定，自其取消之日起未經 2 年者 

 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之保安檢查體制 

 

 

 

 

 

 

 

 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之優點 

 得由該公司自行實施保安檢查。 

 運轉中保安檢查認定者得於設備運轉狀態下實施保安檢查。（年數没

有上限，不過目前最長為 4 年連續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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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延長機器開放檢查周期(原則 3 年)→依據壽命管理結果決定下次

開放檢查時間(年數没有上限，目前最長為 12 年) 

 保安檢查體制 

 

 

 

 

 

 

 

 

 

 

 

 

 

 

 

 

 

 

檢查組織
≠設備管理部門

三管理部門以外另外
設置

檢查組織長(由工場長任命)

檢查組織成員
(檢查組織長指定，由工場長任
命)

設備管理
部門：
數人

運轉管理
部門：
數人

檢查管理組織
≠保安管理部門

三管理部門以外另外
設置

檢查管理組織長(由董事長任命)

檢查管理組織成員
(由檢查管理組織長任命)

*總公司：
數人

*其他工
場：
數人

保安管理
部門：
數人

*必要時指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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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之餘命管理 

 

 

 

 

 

 

 

8. 定期(一年一次以上)自主檢查：由業者實施，製作紀錄向都道府縣知事申報結

果。 

 依據：KHK S 1850-1~1850-7 自主檢查基準 

 實施者： 

 受認定之事業者 

 以外得參考保安檢查(類同) 

 保安檢查項目、方法、內容及判定基準：可參考 KHK S 0850-1 

 自主檢查項目、方法、內容及判定基準：可參考 KHK S 1850-1 

 風險評估；可參考 KHK「安全管理系統及風險評估解說」 

三、 考察過程 

(一) 住友化學千葉工場 

1. 時間：99 年 9 月 7 日 

2. 地點：千葉縣 

3. 住友化學千葉工場簡介 

地址：千葉縣市原市市崎海岸 5 番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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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日期：1967 年  

基地面積：2,169,000 平方公尺 

 

 

 

 

 

 

 

 

 

 

 

 

 

4. 心得 

本次考察承蒙工場長北浦保彥及工務部長平野茂德到場致詞，並指派多

次來台講解保安檢查相關維護基準及風險管理之專家黑巢賢二說明該工場

之認定保安檢查事業者體制及高壓氣體配管管理機制。 

目前該工場之保安檢查組織由設備管理部門及運轉管理部門組成，合計

73 人(設備管理部門 58 人，運轉管理部門 15 人，皆為兼任)；保安檢查管理

組織由該工場之保安管理部門及該公司日本國內其他工場之保安管理部門

所構成(亦皆為兼任)。 

黑巢君特別於簡報中分享該工場保安檢查紀錄及定期自主檢查紀錄，

包括保安檢查計畫及實績表、厚度測定紀錄、機器開放檢查紀錄、安全閥

作動檢查紀錄、溫度計及壓力計檢查紀錄、定期自主檢查紀錄計畫及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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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個別定期自主檢查紀錄等格式及配管管理軟體等。 

配合保安檢查周期，該工場實施定期自主檢查之周期亦為每年一次(規

定為每年一次以上)，由檢查組織成員實施定期自主檢查，填寫相關表單，

並依規定程序送請檢查管理組織核准，於確認相關定期自主檢查表單無誤

後，填寫保安檢查相關表單。 

值得一提的是，有別於國內以人工判斷設備之油漆塗覆保養周期，該

工場係以軟體評估設備現場相片之油漆塗覆缺損情形，自動計算油漆脫落

總合評價點數，據以決定下次油漆塗覆周期。由下圖可知，人工目視判斷

結果與軟體計算之值顯有不同，故人工目視判斷除不盡客觀外，油漆塗覆

也可能過度保養。 

 

 

 

 

 

 

另該工場之高壓氣體管線配管管理依KHK S(由KHK依高壓氣體保安法

訂定之檢查基準系列)之規定，以配管系方式管理，原則上以同一劣化損傷

系來區分管理，檢查種類包括定點測厚及開放檢查，配管系之開放檢查與機

器相同，最長周期為 12 年(於機器開放時目視檢查連接之配管)，未能開放檢

查時，以非破壞檢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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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東燃化學川崎工場 

1. 時間：99 年 9 月 8 日 

2. 地點：神奈川縣 

3. 東燃化學川崎工場簡介： 

地址：神奈川県川崎市川崎区浮島町 7 番 1 号  

開工日期：1962 年  

基地面積：2,050,000 平方公尺(位於浮島) 

原油處理能力：335,000 桶/日(為日本 35 座煉油廠中第 2 大規模，略小於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大林煉油廠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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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得 

該工場由工場長武滕潤率領環境安全部長大谷知及多位人員出席，並承

蒙武滕工場長親自介紹，說明該工場之地理位置、機能區分、特色、組織及

公司方針等，並說明保安檢查系統之運作，壽命評估/維修計畫之流程(如下

圖)、檢查及保全計畫相關基準、壓力容器檢查要領、靜機器檢查紀錄、機

器戰略、檢查資料庫之分析/活用流程及高壓氣體危害預防規程等，收獲良

多。 

 

 

 

 

 

 

 

 

 

 

 

東燃化學川崎工場為日本第 2 大原油處理能力之煉油廠，鄰近日本首都

圈，可就近提供日本國內汽柴油需求(成品 80%內銷，20%外銷)，其中關東

地區出貨佔 50%，中部地區出貨佔 30%，與國內以油管或陸上運輸為主有別

的是，該工場 60%成品油係採海上運輸方式出貨。 

依簡報資料，該工場之保安檢查員於實施保安檢查時，除事先瞭解該設

備外，須攜帶記載該設備重要檢查歷史及注意事項之檢查要領圖，檢查員實

壽命評估/維修計畫流程

運轉中檢查停止中檢查 運轉狀態監控

檢查資料庫

劣化要因的特定RCMM等技術資料

運轉條件變更情報

材料

國內外保安情報

其他事業單位情報

壽命評估

考慮劣化要因的特徵實施檢查

以壽命評估為基礎之風險評估

維修計畫(低風險)之規劃

補修、更新 設備改善 運轉改善

檢查計畫的更新

壽命評估流程

以壽命評估為基礎
之維修計畫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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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檢查時須針對檢查要領實施檢查，作成檢查紀錄後，並修正檢查要領，以

利下次檢查時使用。 

武滕工場長特別提及，該工場為東燃公司全球 30 工場從業人員事故發

生率最低之第 9 名，表現相當不錯，該公司認為保安檢查之重點，不僅是制

度的建立，更重要的是落實業務執行之監查。 

參訪工場時，會同人員特別提及，該工場位處人造島(浮島)，原油採浮

筒卸油方式(無深水碼頭供油輪停靠卸油)，為保持運河及東京灣海水水質，

投入巨額經費處理廢水，經處理之廢水排放後，可養殖鯉魚，另外因該工場

經由海運運輸油品，於運河旁設有船用灌裝島，為確保意外發生造成漏油

時，控制污染不致擴大，該工場於運河出口設置巨大攔油索，並定期測試其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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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心得與建議 

一、事業單位由上而下全面參與，才能有效推動保安檢查 

依日本高壓氣體保安法規定，第一種製造者除應訂定危害預防規程及保安

教育計畫外，應就每一事業所選任高壓氣體製造保安統括者，該統括者由事業

所中綜理該事業之管理者充任，原則上，統括者皆為工場長，故工場之最高階

管理人員依法應負起保安檢查之成敗。另第一種製造者應依規定選任高壓氣體

製造保安技術管理者(具製造保安責任者證照)、保安係員(具製造保安責任者證

照)，其中一日製造之高壓氣體容積在經濟產業省令規定之各別氣體種類容積以

上者，應選任高壓氣體製造保安主任者、保安企劃推進員，．．．等人員，並

依高壓氣體保安法第 32 條之規定執行職務，故事業單位必須由上而下全面參

與，才能有效推動保安檢查。 

同理，國內試辦「石化工業高壓氣體設施系統安全檢查」能否順利進行，

關鍵在於試辦事業單位能否由上而下全員參與，事業單位高層主管必須親自參

與，動員全廠相關單位之所有成員，建立一套完整的檢查體制，並確實依計畫

時程實施檢查及記錄檢查結果，如僅作表面功夫，虛應故事，將難以真正落實

保安檢查。 

二 、建議安排長期研修課程 

高壓氣體保安檢查需事先妥善規劃，並依計畫時程實施，如靜態機器依重

要度及劣化度決定通常檢點周期及測厚周期，機器及管線每年測厚 1 次，壓力

表每 2 年檢查 1 次，安全閥依種類及用途，每 1 至 8 年檢查 1 次(一般為 2 至 4

年)，氣體檢知器每半年檢查 1 次等，各設備及儀器均需依計畫時程實施保安檢

查，僅安排短期間之考察或能窺得皮毛，尚無法瞭解日本高壓氣體保安檢查運

作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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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深入瞭解日本高壓氣體保安檢查，除事先研究日本相關法令、技術基準

及 KHK S 標準外，仍須先行搜集日本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依前開法令及標準所

自行訂定之相關維護標準，並隨保安檢查員赴現場實際檢查，以瞭解各類設備

之實際檢查及處理方式，特別是設備開放檢查之實施過程、不同腐蝕劣化機制

所採行非破檢查方法、補修及再檢查方式等，故安排較長期之研修課程，才能

深入瞭解保安檢查實務。 

三、建議持續推動試辦計畫 

依日本住友化學千葉工場提供之資料，該工場設置 314 座高壓氣體設備實

施保安檢查(連續運轉)後，開放周期為 4 年時，維修費用由每年約 1 億日元降

至 3~4 千萬日元，維修成本減少約 60%。實務上為實施設備之開放檢查，必須

事先完成設備排空、拆人孔、通風、清洗及搭架等工程，即使不計化學物質或

工業廢棄物排放所造成之污染及處理費用，每座設備實施開放檢查所需之維修

費用動輒以數十萬元計，所費不貲。 

另以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98 年營業額 6,342 億元)或台灣中油股份有限

公司(98 年營業額 7,350 億元)之營業規模估計，以每一製程每次停爐期間約 1

個月左右估算，因危險性設備開放檢查造成之產能損失，平均每年約為 100~150

億元，如能免除為僵化之開放檢查年限而開放檢查，自然可減少不少產能損失。 

鑑於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對危險性設備已無強制開放檢查年限規定，且

石化業之災害通常非因危險性設備之本體造成，石化廠廠區內動輒上千公里長

之管線、數以萬計之壓力表、安全閥、閘閥、流量計、液位計、泵浦及壓縮機

等儀器及設備，其操作安全亦非檢查機構有限人力所能全面監控，國內有必要

檢討並鬆綁相關法令，將檢查責任交由真正應該負起全責之事業單位。 

如日本住友千葉化學公司千葉工場之保安檢查組織即有 73 人，超過國內

任一勞動檢查機構之檢查員人數，且因其成員熟悉該工場製程，可依計畫進行

目視檢查及厚度量測等例行工作，必要時實施射線檢查(RT)、染色探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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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超音波檢查(UT)、磁粒探傷檢查(MT)、渦電流探傷檢查(ET)及紅外線熱

影像檢查(IR)等非破壞檢查，平時搜集運轉操作資料、運轉中及停機檢查資料，

有效掌握全工場之操作歷程。且其設備開放檢查周期係基於設備壽命評估，可

避免過度保養。 

最清楚設備運轉歷程的是第一線作業人員，設備及內容物是否會發生危

害，最清楚的是事業單位，勞動檢查員對危險性設備之檢查主要以目視檢查為

主，對設備運轉歷程並不知悉，到現場實施勞動檢查之數小時內，除必須注意

工廠各處開口、安全衛生設施、人員配帶防護具等有無違反規定外，亦必須辦

理宣導、輔導，並於必要時進行勞動條件檢查，而最常發生災害之管線、閘閥、

流量計、液位計、泵浦及壓縮機等，屬事業單位自動檢查範圍，數量眾多且難

以事前經由肉眼看出問題，實非勞動檢查所能全面掌控。 

勞動檢查應回歸監督檢查之本質，由事業單位負起該負的責任，建議持續

辦理高壓氣體設施系統安全檢查之試辦計畫，要求事業單位設置適當檢查組織

及人員，定期依計畫全面實施自主檢查(系統安全檢查)，非僅著重於危險性設

備之年度定期檢查，以確實防止高壓氣體可能引起之危害。 

 

 

誌謝：感謝本會前顧問林熾昌先生辛苦安排行程及全程翻譯，並承蒙日本高壓氣體保

安協會作田穎治會長全力支持，除指派松木稔久部長講解高壓氣體保安法之保安檢查制度

及定期自主檢查制度概要外，並指派佐野尊君(課長代理)及清水真希君全程陪同至住友化

學及東燃化學公司現場考察，特別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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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參訪相關相片 

相片 1：拜會 KHK 上課情形 
 

相片 2：保安檢查及定期自主檢查之區分 

相片 3：領隊林熾昌顧問及 KHK 松木部長 
 

相片 4：拜會 KHK 留影 

相片 5：東燃化學川崎工場現場考察相片 相片 6：前往政府刊行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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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錄 

一、 高壓氣體保安協會簡介 

(一) 設立沿革： 

於昭和 38 年（1963 年）12 月 20 日依「高壓氣體保安法」規定設立之全國性

法人團體，主管機關為經濟產業省。 

(二) 組織： 

1. 現有會員數1324(平成21年7月)。 

2. 協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理事、監事若干人；會長通常由經濟產業省退

休（或借調）官員擔任。 

3. 協會下設情報調查部、高壓氣體部、液化石油氣部、機械檢查事業部、

教育事業部、試驗中心，並設置北海道、東北、中部、近畿、中國、四

國、九州等事務所。職員人數約184人(統計於平成22年4月1日)。 

(三) 業務範圍：依據「高壓氣體保安法」第五十九條之二十八規定辦理，摘要如

下： 

1. 與高壓氣體保安法有關之調查、研究及指導，以及資訊之蒐集及提供。 

2. 與高壓氣體保安有關之技術性事項，向經濟產業大臣提議。 

3. 舉辦第二十七條之二第七項及第三十一條第三項，以及液化石油氣法第

十九條第三項、第三十七項之五第四項及第三十八條之九之講習。 

4. 實施第二十條第一項但書或同條第三項第一款之竣工檢查、第二十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之輸入檢查、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保安檢查、第四

十四條第一項之容器檢查、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容器再檢查、第四十九

條之二第一項之附屬品檢查、第四十九條之四第一項之附屬品再檢查、

第四十九條之二十三第一項之試驗或第五十六條之三第一項至第三項之

特定設備檢查，以及液化石油氣法第三十七條之三第一項但書之竣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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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或液化石油氣法第三十七條之六第一項但書之保安檢查及高壓氣體之

保安有關之必要檢查。 

5. 辦理第五十六條之六之十四第二項之特定設備基準適合證之發給。 

6. 辦理指定設備之認定。 

7. 舉辦高壓氣體保安有關之教育。 

(四) 業務概要： 

1. 技術基準製作。 

2. 檢查、認定等。 

3. 教育活動。 

4. 資格試驗。 

5. 研究開發。 

6. 消費者保安對策。 

7. 情報收集、提供及技術交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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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高壓氣體保安法講習會講義。井口充弘，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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